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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6号京投大厦2号楼9层908室） 

 

 

债券受托管理人 

 

 

 

二零二零年三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绿色可续期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三期）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

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

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北京市基础

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绿色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1、债券总额：10亿元。 

2、债券期限：3+N年。 

3、发行首日：2018年9月10日。 

4、付息日：存续期内每年的9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5、兑付日：若在某一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选择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则

该重定价周期的第3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遇非交易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6、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绿色金融专业委

员会编制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中界定的，且经上交所认可

的绿色项目认证机构认证的绿色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二）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绿色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一） 

1、债券总额：29亿元。 

2、债券期限：3+N年。 

3、发行首日：2018年11月21日。 

4、付息日：存续期内每年的11月2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5、兑付日：若在某一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选择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则

该重定价周期的第3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遇非交易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6、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绿色金融专业委

员会编制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中界定的，且经上交所认可

的绿色项目认证机构认证的绿色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三）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绿色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 

1、债券总额：21亿元。 

2、债券期限：5+N年。 

3、发行首日：2018年11月21日。 

4、付息日：存续期内每年的11月2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5、兑付日：若在某一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选择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则

该重定价周期的第3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遇非交易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6、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绿色金融专业委

员会编制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中界定的，且经上交所认可

的绿色项目认证机构认证的绿色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四）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绿色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1、债券总额：20亿元。 

2、债券期限：3+N年。 

3、发行首日：2019年9月10日。 



 

4、付息日：存续期内每年的9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5、兑付日：若在某一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选择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则

该重定价周期的第3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遇非交易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6、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绿色金融专业委

员会编制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中界定的，且经上交所认可

的绿色项目认证机构认证的绿色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五）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绿色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1、债券总额：20亿元。 

2、债券期限：5+N年。 

3、发行首日：2019年9月10日。 

4、付息日：存续期内每年的9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5、兑付日：若在某一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选择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则

该重定价周期的第5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遇非交易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6、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绿色金融专业委

员会编制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中界定的，且经上交所认可

的绿色项目认证机构认证的绿色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六）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品种一） 



 

1、债券总额：20亿元。 

2、债券期限：3年。 

3、发行首日：2019年11月13日。 

4、付息日：存续期内每年的11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5、兑付日：2022年11月13日。 

6、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7、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下属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事项 

（一）案件当事人 

1、原告：本公司子公司基石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石租赁”） 

2、被告：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海能源”） 

（二）涉案金额 

申请向原告支付到期未付租金、未到期租金、逾期利息、留购价款等，扣减

保证金共计人民币 150,761,662.15 元。 

（三）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6 月 16 日，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投集团”）、青

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铝电”）作为共同承租人与基石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及其附件，约定基石租赁向承租人以售后

回租的方式提供融资租赁。为保证《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义务得到确实

履行，青海能源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向基石租赁出具《不可撤销的保证函》，承

诺为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基石租赁依约支付完毕租赁物购买价款，履行完

毕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但承租人逾期支付第 4 期租金，第 5



 

期租金仅支付 1,953,232.34 元，此后未再支付租金。 

承租人青投集团、青海铝电欠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金，经原告催告后

仍未能支付，原告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剩余未付租金、逾期利息以及为实现债权

而支出的费用，并要求青海能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目前案件已受理。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 G18 京 Y1、G18 京 Y3 和 G18 京 Y4 的受托管理人，为

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

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公告所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以及发

行人关于 G18 京 Y1、G18 京 Y3、G18 京 Y4、G19 京 Y1、G19 京 Y2 和 19 京

投 05 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 G18 京 Y1、G18 京 Y3、G18 京 Y4、G19 京 Y1、G19

京 Y2 和 19 京投 05 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